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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公厅便函〔2021〕226 号

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
关于进一步规范政府系统政务新媒体建设

管理工作的意见

各市人民政府办公室（厅），省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机构：

近年来，全省政府系统充分发挥政务新媒体传播速度

快、受众面广、互动性强等优势，积极为企业群众提供灵活

多样的信息发布解读和网上办事服务，有力提升了政府网上

履职能力。但同时一些政务新媒体“不言不语”“自言自语”

“胡言乱语”等信息内容保障不规范现象还时有发生，一些

部门、单位开设政务新媒体只重数量、不重质量，为开而开，

流于形式。为进一步规范全省政务新媒体建设管理，提升政

务新媒体服务效能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加强备案管理

（一）规范开设流程。新开设政务新媒体，开办单位应

在账号或应用启用后 5个工作日内，在全国政务新媒体信息

报送系统完成新增备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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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规范变更流程。政务新媒体名称、开办单位、主

要功能、联系人等发生变化的，应于 5个工作日内，在全国

政务新媒体信息报送系统变更备案信息，确保备案信息与平

台认证信息一致。

（三）规范关停流程。对关停（迁移整合）的政务新媒

体，应当在账号完全注销或移动客户端从应用市场移除并停

止服务后的 5个工作日内，在全国政务新媒体信息报送系统

完成关停备案。

（四）清理“僵尸”账号。各市和各部门、单位要通过

关键词检索等方式，在各大政务新媒体平台进行排查，功能

相近、用户关注度和利用率低的政务新媒体要清理整合；已

停止信息维护但尚未注销的政务新媒体“僵尸”账号，要抓

紧组织力量进行注销。

（五）加强系统使用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办公部门作为

各政务新媒体主管单位，要每日登录全国政务新媒体信息报

送系统认真审核处理业务，各开办单位要及时登录全国政务

新媒体信息报送系统更新维护备案信息。

二、强化内容建设

（一）加大力度传播党和政府声音。各政务新媒体要及

时转载党中央、国务院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和省委、省政府

发布的重要文件，转载时必须注明来源，不得歪曲、篡改标

题原意和信息内容。各市和各部门、单位要统筹抓好管理职

责内的政务新媒体转载发布工作，规范转载行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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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加强信息发布审核。各开办单位要建立信息发布

审核制度，明确工作流程和责任，严把政治关、法律关、政

策关、保密关、文字关。坚决杜绝文字表述错误，禁止发布

与政府工作或本部门本行业没有直接关联的信息，不得擅自

发布代表个人观点、意见及情绪的言论，不得出现不分场景

“卖萌”“卖惨”等过度娱乐化内容，不得刊登商业广告或

链接商业广告页面。

（三）创新信息发布形式。信息内容鼓励采用生动活泼、

简明易懂的网络语言，以及图表图解、音频视频、数据实例

等公众喜闻乐见的形式，提升传播能力。

（四）提高服务效能。重点推送重要政策文件信息和涉

及群众切身利益、需要公众广泛知晓的政府信息。提升原创

信息发布比例，紧密结合自身工作特点，加大原创信息采编

力度，原则上各类政务新媒体每 2周至少发布 1条原创信息。

发挥政务新媒体方便快捷的优势，拓展办事服务功能，推动

更多事项实现“指尖办”。

（五）严格互动交流回应。各开办单位要明确留言接收、

转办、回复、审核等环节责任，建立完善留言答复审核机制，

确保答复质量。回复留言要依法依规、态度诚恳、严谨周密，

杜绝答非所问、空洞说教、生硬冷漠。公开有关留言信息要

进行甄选，能够为其他网民提供参考。

三、开展检查通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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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加强人工值班读网。各政务新媒体开办单位应明

确专人对发布的所有信息进行人工阅读，并对有关菜单、链

接等进行点击，检查服务可用性。省政府办公厅将通过第三

方监测机构对省直部门开展“敏错字”等问题的实时监测，

并进行预警提醒。同时，对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进行人工随

机抽查。

（二）注重技术手段运用。鼓励各政务新媒体主管单位

采用自动化手段，动态抓取微博、微信等新媒体发布的信息，

通过关键词比对等方式，对信息内容进行筛查。

（三）开展常态化检查。各市政府办公室（厅）每季度

对本市政务新媒体进行全覆盖检查，检查结果在各自市政府

网站公开，并将检查情况报省政府办公厅。省政府办公厅每

季度按照不低于 10%的比例，借助第三方监测机构力量，对

各市检查结果进行抽查复核，并对省直部门开设的政务新媒

体开展全覆盖检查，检查结果按照国务院办公厅要求在省政

府网站公开。

四、强化安全保障

（一）做好账号密码管理。各政务新媒体开办单位要明

确每一个政务新媒体的账号密码管理责任人，在发生机构撤

销、合并或相关人员离职、调任、辞职等情况时，要及时做

好交接，防止账号被盗用。

（二）加强假冒账号处置。政务新媒体主管主办单位一

旦发现假冒政务新媒体，要立即采取应急处置措施，商请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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传、网信、公安等部门协同有关新媒体平台运营方依法依规

处置。

（三）提高政务新媒体稳定运行能力。移动客户端、微

信公众号、小程序等政务新媒体主办单位，要加强对后台应

用程序、操作系统以及数据库的安全检查，提高防攻击、防

篡改能力，切实增强运行稳定性。

五、加强组织保障

（一）落实工作责任。各级各部门要高度重视政务新媒

体建设管理工作，明确工作责任，加强组织协调，强化工作

措施，抓好贯彻落实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办公室（厅）是本

地区政务新媒体工作的主管单位，负责履行监管职责，统筹

推进政务新媒体健康有序发展；各级政务新媒体开办单位是

政务新媒体工作的直接责任者，要严格落实国家和省有关要

求，加强工作监管，提升管理运行水平，防范风险隐患。省

政府办公厅将把政务新媒体监管工作纳入政务服务工作考

核指标体系，对各级各部门政务新媒体进行网上监测和抽

查，并就主管、主办责任落实情况进行通报，对违反国家和

省有关政务新媒体建设管理要求，造成不良影响的，予以严

肃追责问责。

（二）加强监管力量。各市和各部门、单位要切实配齐

配强政务新媒体管理运行人员，打造一支政治立场坚定、熟

悉政策法规、掌握传播规律、具备较强能力的专业队伍。针

对政务新媒体监管人员专业性不足、手段缺乏等问题，鼓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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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引入第三方专业监测服务，切实提

高问题发现的针对性和及时性，为监管工作提供有效助力。

（三）注重典型引领。各市和各部门、单位要注重引导

政务新媒体开办单位增强信息内容策划水平、提高办事服务

便捷度、提升互动交流水平，着力打造精品账号和应用，并

做好宣传推介。有关典型做法及时报省政府办公厅，工作成

效突出的，省政府办公厅将适时通报表扬。

（四）抓好学习培训。各市和各部门、单位要加强对国

家和省有关政务新媒体建设管理要求的传达贯彻，做到有关

要求全员知晓、全员掌握、全员执行。要加强业务培训交流，

不断提升工作人员专业水平。

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

2021年 6月 7日


